
範本 

機關辦理綠美化工程自主檢核表 (參考範本) 

採購階段 應辦事項 是否辦理 未辦理之說明 備註 

招標階段 

契約或植栽補充說明

書訂定內容 

養護或保活期間 □是 □否   

養護方式 □是 □否  

含培養管理、澆水、雜草清理、防治病蟲害、排水、

修剪、施追肥、維持樹勢等，可參考公共工程委員

會訂定之施工規範。 

植栽養護保固金 □是 □否  應與保固保證金分開計算。 

補植工作 □是 □否   

期滿驗收 □是 □否  
是否分期檢查、符合驗收合格之內容(如:植物種

類應符合契約圖說規定、植物應完全成活等。)、 

付款 □是 □否  計價計算、給付金額、給付方式。 

違約賠償 □是 □否  不合格部分之比例、賠償金額。 

養護工作之監督與檢

查 
□是 □否  

機關辦理查驗時機、廠商提出養護檢查日誌或紀

錄、養護工作施工前中後照片。 

監造計畫 
訂定植栽工程施工及

檢驗流程 
□是 □否   



範本 

採購階段 應辦事項 是否辦理 未辦理之說明 備註 

訂定植栽工程作業查

驗表 
□是 □否   

廠商品質計畫 
訂定施植栽工程施工

自主檢查表 
□是 □否   

履約階段 

竣工 
機關、廠商、監造確

實辦理竣工確認 
□是 □否   

驗收付款 
機關驗收後於期限內

辦理付款 
□是 □否  

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73-1條、施行細則第 92-94條。 

符合契約規範。 

養護保固

階段 

廠商應繳交植栽養護

保固金 
 □是 □否  廠商未繳交植栽養護保固金，機關應予催繳。 

植栽養護缺失改善 
進行補植、追繳養護

費或扣罰 
□是 □否  

1.廠商應依契約辦理養護或保活作業 

2.機關得於養護期間以書面方式通知施工廠商、

監造廠商派員會同勘查。養護期內若有發現瑕

疵，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

條件改善，依契約圖說或機關指定方式修復。 

3.逾期不為改正者，機關得動用養護費代為履行。 

 

期滿發還養護保固金  □是 □否  機關確認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。 

 

＊ 請依採購案件特性及實際需求自行調整本表檢核項目。 

 

檢核人： 主管: 廠商: 監造:(無則免填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